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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1（系爭商標） 

附圖 1-1（系爭商標 1，甲證 1，原審卷第 26至 33頁，及丁證 7商標卷） 

 

 
 

 

附圖 1-2（系爭商標 2，甲證 2，原審卷第 34至 41頁，及丁證 7商標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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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（被上訴人亞太創投公司之註冊商標） 

附圖 2-1（原申請之商標圖樣，丁證 8-2第 1頁、丁證 8-4第 2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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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-2（嗣經核准審定之註冊商標，本院卷一第 144至 146頁） 

 

 
 

 

附圖 3（被上訴人之「亞太鹿港渡假村」） 

附圖 3-1（上訴人所提之甲附表 1、甲證 5、43、44） 

編號 網站名稱/截圖 上訴人之說明 

1 臉書：亞太鹿港渡假村  Asia Pacific Resort 

 

網 址 ：

https://www.facebo

ok.com/AsiaPacific

Resort/ 

粉絲專頁名稱「亞

太 鹿 港 渡 假 村 

Asia Pacific 

Resort」。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AsiaPacificResort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AsiaPacificResort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AsiaPacificResor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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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網站名稱/截圖 上訴人之說明 

2 線上訂房網 Booking.com出現「亞太鹿港渡假村」ASIA 

PACIFIC RESORT 招牌 

 

 

 

 

網 址 ：

http://pse.is/57bc4n

/ 

 

點入相片內即會

看到有關「亞太鹿

港渡假村」的字樣

Logo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目前中秋節假期

(112.9.29-10.1) 仍

有空方可預訂，價

格 13000元，商標

侵害狀態持續中。 

http://pse.is/57bc4n/
http://pse.is/57bc4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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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網站名稱/截圖 上訴人之說明 

3 線上訂房網 Agoda.com使用亞太鹿港渡假村 

 
 

網 址 ：

http://pse.is/57lua2/ 

 

4 線上訂房網 Hotel.com搜尋「亞太鹿港渡假村」 

 

 

 

 

網 址 ：

http://pse.is/58hwa

u/ 

 

點選裡面的照片，

飯店入口處使用

「亞太鹿港渡假

村」及「Asia Pacific 

Resort」招牌。 

http://pse.is/57lua2/
http://pse.is/58hwau/
http://pse.is/58hwau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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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網站名稱/截圖 上訴人之說明 

5 Youtube搜尋亞太鹿港渡假村 

 

  

 

 

 

輸入「亞太鹿港渡

假村」即會出現

「亞太鹿港渡假

村」介紹影片 2則，

影片點入畫面出

現「亞太鹿港渡假

村」字樣且影片左

上也出現「亞太鹿

港渡假村」、「Asia 

Pacific Resort 」

Logo。 

且上傳該影片的

作者名稱為「亞太

鹿港渡假村」，點

入該作者簡介加

入 日 期 於 西 元

2022年 8月 26日。 

下方介紹人為亞

太創業投資股份

有限公司及亞太

鹿港渡假村股份

有限公司，二者顯

為共同侵權人 

6 亞太鹿港渡假村 I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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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網站名稱/截圖 上訴人之說明 

 

 

 

 

7 在 Google搜尋「Asia Pacific Resort」 

 

先出現「北投亞太

飯店」之後又出現

「亞太鹿港渡假

村」臉書連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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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網站名稱/截圖 上訴人之說明 

8 

 

 

 

甲證 43 

部落客 Carrie之亞

太鹿港渡假村介

紹，被告直立招牌

中文為「亞太鹿港

渡假村」（甲證 43

號第 2頁），「亞太」

位於招牌中間，整

體字樣醒目，足以

使消費者藉以區

別所販售餐廳飯

店服務之來源；其

飯店房卡亦以「亞

太鹿港渡假村」、

「 ASIA PACIFIC 

RESORT」標示於

正中央（甲證 43號

第 7 頁），當是將

「亞太」、「ASIA 

PACIFIC」用於餐

廳飯店服務之相

關物品，除具行銷

目的，亦有「亞

太 」、「 ASIA 

PACIFIC」作為表

彰商品服務來源

之意，構成商標之

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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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網站名稱/截圖 上訴人之說明 

9 

 

 

甲證 44 

被上訴人之官方

網 站

（ asiapacific.com.t

w）於飯店外觀之

照片亦可見於大

門入口處、停車場

入口使用斗大之

【亞太鹿港渡假

村】字樣，顯係作

為商標之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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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網站名稱/截圖 上訴人之說明 

 

 

附圖 3-2（上訴人所提之甲附圖 1，本院卷一第 205頁） 

 

 

 

附表 1（爭點，本院卷二第 168、172至 173頁） 

(一)程序方面： 

被上訴人得否依民事訴訟法第 447 條第 1 項第 3、6 款規定，提出第(二)1

項新攻防方法？ 

(二)實體方面： 

1.（如准追加）系爭「亞太」、「ASIA PACIFIC」商標有無 82年 12月 22日修

正公布之商標法第 37條第 1項第 3款之應撤銷原因？ 

2.被上訴人亞太創投公司、亞太鹿港渡假村公司使用「亞太」、「ASIA PACIFIC」

之方式，是否為商標使用？是否符合 105年 12月 15日修正施行之商標

法（下稱 105年商標法）第 36條第 1項第 1款、113年 5月 1日修正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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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之商標法（下稱 113年商標法）第 36條第 1項第 1款「以符合商業交

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，表示自己之名稱」規定？ 

3.被上訴人亞太創投公司、亞太鹿港渡假村公司於餐廳、飯店、旅館業之服

務上，使用「亞太」、「ASIA PACIFIC」圖樣，是否與系爭商標之商標圖樣、

服務相同，並使相關消費者有混淆誤認之虞，而有 105 年、113 年商標

法第 68條第 1、3款之侵害商標權行為？ 

4.上訴人得否依 113年商標法第 69條第 1項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亞太創投

公司、亞太鹿港渡假村公司排除侵害（上訴聲明第 2項）？ 

5.損害賠償（上訴聲明第 3至 6項）： 

(1)被上訴人亞太創投公司、亞太鹿港渡假村公司是否故意侵害系爭商標

權？上訴人得否依 105、113年商標法第 69條第 3項、第 71條第 1項

第 2 款前段、民法第 185 條第 1 項前段、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2 項

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亞太創投公司、亞太鹿港渡假村公司連帶賠償 200

萬元？ 

(2)被上訴人曹源龍執行被上訴人亞太創投公司、亞太鹿港渡假村公司之

業務，有無故意？上訴人得否依公司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，請求被上

訴人曹源龍分別與被上訴人亞太創投公司、亞太鹿港渡假村公司連帶賠

償？ 

(3)各被上訴人間是否為不真正連帶關係？ 

 

 


